关于宿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办法的起草说明

根据市政府工作安排，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23年6月启动《宿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宿政发〔2013〕24号的修正工作。现就《宿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修正稿）起草说明如下：
一、修改背景
《宿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宿政发〔2013〕24号2013年发布，至今已使用10年，为实现我市旧城改建、重点项目落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和我市城市建设不断发展，加上18年机构改革后，一些部门名称已更改，目前有些条款已不能满足当前房屋征收工作实践需要。
根据安徽省司法厅《规范性审查意见书》（皖司异审〔2022〕1号）文件要求，并参考《合肥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合政〔2022〕4号、《淮南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淮府〔2021〕80号、《滁州市市本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暂行）》（滁政秘[2020] 30号）等地市办法，现决定对《宿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宿政发）〔2013〕24号作出适当的修正。
二、相关依据
1、《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590号令）；
2、《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建房〔2011〕77号）。
三、主要修正内容
经过两轮征求意见，共收到反馈意见7条，采纳4条。
文件名称：将《宿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修正为《宿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修正内容包括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第六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和第四十条。
第一条修正为：为了规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活动，维护公共利益，保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修正为：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市区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
第四条修正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是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的主管部门。其所属的市房屋征收管理部门负责全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的指导与监督工作。
市辖区人民政府负责所辖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市辖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部门负责组织实施辖区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
市、区人民政府发展改革、自然资源和规划、房管、市场监督管理、财政、税务、民政、审计等部门应当依照职责分工，互相配合，保障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顺利进行。
监察机关依法对参与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监察对象实施监察。
第六条修正为：本办法所称原地安置，是指在征收区域范围内的安置。
本办法所称就近安置，是指安置小区外边缘线与征收区域外边缘线的最近直线距离不大于2.5公里。
本办法所称异地安置，是指在原地、就近以外区域的安置。
本办法所称被征收人，是指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
第八条修正为：依照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确需征收房屋的各项建设活动，应当具有明确的建设项目名称和规划征收范围，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和专项规划。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旧城区（棚户区）改建，应当纳入市或市辖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
发展改革、自然资源和规划等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对上述情况予以确认。
第九条修正为：房屋征收范围确定后，不得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实施新建、扩建、改建房屋和改变房屋用途等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违反规定实施的，不予补偿。
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就前款所列事项，书面通知自然资源和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市场监督管理、税务、房管等有关部门暂停办理相关手续。暂停办理相关手续的书面通知应当载明暂停期限。暂停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年。
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修正为：（二）市辖区人民政府组织发展改革、自然资源和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等有关部门对征收补偿方案进行论证并予以公布，征求公众意见，征求意见期限不得少于30日；
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修正为： 1．被征收房屋有有效权属证明或有效建房批准手续的，按有效权属证明、有效建房批准手续记载面积予以补偿安置。有效权属证明、有效建房批准手续记载面积和实际面积不符的，结合实际丈量认定面积予以补偿安置；
第二十二条修正为：房屋征收部门对承担房屋征收评估业务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实行备选制。征收决定作出后，房屋征收部门应在征收区域内及时公布备选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名单，供被征收人协商选择。
房屋征收部门应将协商确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有关事项，在征收区域采取张贴通告或其他方式告知被征收人，并发放协商选择凭证，做好发放登记。回收协商选择凭证时间不得少于5日。被征收人应在5日内交回协商选择凭证。协商的结果以征收区域半数以上被征收人认可为有效，否则视为协商不成。
协商不成的，由房屋征收部门组织街道、社区、部分被征收人，在所提供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中，采取随机择取的方式确定1家承担房地产价格评估工作，并将结果在征收区域及时公布。确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过程及结果，可以经公证部门公证。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作出的分户评估报告，应当依法送达被征收人。
第二十三条修正为：市房屋征收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成立由房地产估价师以及价格、房地产、土地、城市规划、法律等方面专家组成的评估专家委员会，受理房屋征收评估鉴定。
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有异议的，自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10日内，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应当自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10日内给予答复。
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可以向市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
市评估专家委员会受理房屋征收评估鉴定申请后，应选派成员组成专家组实施评估鉴定，并根据建设部相关规定出具书面鉴定意见。
第二十六条修正为：被征收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过渡期限多层安置原则上不超过18个月，高层（含小高层）安置原则上不超过36个月。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在规定的过渡期限内将被征收人安置完毕。
[bookmark: _GoBack]征收住宅的，过渡期限内的周转房可以由被征收人自行解决，也可以由房屋征收部门提供。房屋征收部门提供周转房的，被征收人应当在得到安置房后腾退周转房。
第四十条修正为：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市人民政府《宿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宿政发〔2013〕24号）同时废止。
本办法发布实施前已发布征收决定公告的房屋征收项目，仍按原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执行。

